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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16〕71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2015 年度 

高校标准化食堂、标准化公寓、园林式校园 

和节约型校园创建活动授予保留 

及撤销称号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5 年度高校标准化食堂、

标准化公寓、园林式校园和节约型校园创建活动的通知》（川教

函〔2015〕280 号）要求和相关评估标准，我厅组织专家，对 2015

年度高校新申报标准化食堂、标准化公寓、园林式校园、节约型

校园称号的项目进行了评估，对 2007 年已授予标准化食堂称号

的学生食堂和对 2009 年已授予标准化公寓称号的学生公寓进行

了复查。 

根据专家组评估、复查意见，经研究，决定授予四川工商学

院眉山校区康桥学生食堂等 5 个食堂标准化食堂称号；授予西南

民族大学航空港校区学生公寓 13、14 幢等 29 幢公寓标准化公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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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号；授予成都学院等 3 所高校园林式校园称号；授予四川师范

大学等 3 所高校节约型校园称号；保留成都理工大学银杏餐厅等

4 个食堂标准化食堂称号；保留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梅园、榕

园等 11 幢公寓标准化公寓称号；撤销因用途改变或不再符合标

准化条件的 3 个食堂和 2 幢公寓标准化称号。 

希望各校高度重视后勤标准化建设，进一步加强学生食堂、

公寓、园林绿化和节能建设及管理，不断提升后勤保障、服务、

育人能力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，为我省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做

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

 

附件：1. 2015 年度授予高校标准化食堂、标准化公寓、园 

林式校园、节约型校园称号名单 

2. 2015 年度复查保留高校标准化食堂、标准化公寓 

称号名单 

3. 2015 年度撤销高校标准化食堂、标准化公寓称号 

名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2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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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2015 年度授予 

高校标准化食堂、标准化公寓、园林式校园、 

节约型校园称号名单 
 

一、授予标准化食堂称号（5 个） 

四川工商学院眉山校区康桥学生食堂 

成都艺术职业学院青神校区一、二食堂 

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思苑食堂 

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安仁校区香如故餐厅 

二、授予标准化公寓称号（29 幢） 

西南民族大学航空港校区学生公寓 13、14 幢 

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东苑 1-11 幢 

成都理工大学学生公寓香樟园 1-6 公寓 

成都体育学院学生十公寓 

川北医学院静思楼、江海楼、自强楼、明德楼、明志楼 

四川工商学院眉山校区学生公寓 1-4 幢 

三、授予园林式校园称号（3 所） 

成都学院       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

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

四、授予节约型校园称号（3 所） 

四川师范大学       内江师范学院 

四川工商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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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2015 年度复查保留 

高校标准化食堂、标准化公寓称号名单 

 

一、保留标准化食堂称号（4 个） 

成都理工大学银杏餐厅 

四川理工学院汇东校区学生第一食堂 

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温江校区学生食堂 

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学生食堂 

二、保留标准化公寓称号（11 幢） 

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梅园、榕园（均为示范性） 

西南科技大学学生公寓东苑 1、3 号楼（均为示范性） 

西南民族大学武侯校区学生公寓 4、6、7 号 

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学生公寓 1-4 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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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2015 年度撤销 

高校标准化食堂、标准化公寓称号名单 

 

一、撤销标准化食堂称号（3 个） 

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生第二食堂（不再符合标准化食堂条件） 

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美食城（不再符合标准化食堂条件） 

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食堂（不再符合标准化食堂条件） 

二、撤销标准化公寓称号（2 幢） 

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、4 幢学生公寓（用途改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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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2月 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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